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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第 248 次市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104年11月17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地 點：四維行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許立明 陳金德 吳宏謀 李瑞倉 陳鴻益 曾姿雯  

蔡柏英 陳瓊華 張乃千 簡振澄 范巽綠 曾文生 

(林英斌代) 王端仁 蔡復進 許傳盛 李怡德     

趙建喬 蔡長展 姚雨靜(葉玉如代) 鍾孔炤     

(李煥熏代) 陳家欽 陳虹龍 何啟功 蔡孟裕     

吳義隆 史 哲 陳勁甫 許乃丹 劉樹林(鄭福儀代) 

黃進雄 丁允恭 劉進興 谷縱‧喀勒芳安 古秀妃  

張素惠 葉瑞與 陳榮周 張惠博 潘春義 孫志鵬  

鐘萬順 黃燭吉 王世芳 楊明州 黃憲東 鄭淑紅   

黃榮慶 吳瑞川 吳宗明 李秀蓉 宋貴龍 鍾炳光  

楊娟華 黃伯雄 謝鶴琳 薛茂竹 吳進興 王耀弘  

鄭美華 鄭志良 林文祺 林清益 吳淑惠 羅長安  

蔣金安 李元新 王嘉東 胡俊雄  陳世昌 呂世榮 

吳永揮 黃傳殷 袁德明 顏賜山 謝水福 駱邦吉  

陳進德 薛米惠 藍美珍 劉勝元 林玉魁 陳盈秀  

王宏榮 陳興發 

列 席：徐出世(柯武達代) 宋能正(關正源代) 黃信文   

鍾致遠 張秀靖 陳克文 何宜綸(郭寶升代)     

林敬堯 于榮握 沈梅香 蔡茂麟(黃銘秋代) 

主 席：陳市長 菊                       記錄：李姱嬋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經發局曾局長文生、社會局姚局長雨靜及兵役局劉局

長樹林公假至議會，分別由林副局長英斌、葉副局長

玉如及鄭副局長福儀代理；勞工局鍾局長孔炤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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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李副局長煥熏代理。 

二、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 

決議：同意備查。 

三、衛生局何局長報告： 

  本市登革熱防治工作報告。 

秘書長補充意見： 

（一）有關防疫同仁加班費核發事宜，經衛生局向衛      

福部提出「高雄市政府登革熱社區動員全面孳

生源清除緊急防治計畫」，現已爭取到 6,000

萬元防疫經費，其中 1,200 萬元將支應防疫同

仁加班費，目前預估至年底加班費約需 1,806

萬元，差短部分擬以第二預備金先行支應，人

事處刻正協助公文簽辦作業。雖多數防疫同仁

對於加班費核發時程並無不滿，惟本府仍相當

重視渠等之權益，請相關局處儘速辦理發放作

業。 

（二）為有效提升防疫效率，經昨（16）日本府第 21

次登革熱防治工作協調會議討論後，依「104

年高雄市政府各機關認養支援登革熱疫情熱

區防治計畫」，請各局處支援防疫人力，同時

指派窗口並擔任領隊。目前規劃共調用 108

人，各區支援情形說明如后：三民區由民政局

支援 42 人；前鎮區由海洋局支援 6 人、社會

局及勞工局各支援 9人；苓雅區由財政局支援

18 人、主計處及人事處各支援 9人；鳳山區由

環保局負責，除現有人力外再增加 9人；左營

區由地政局（含地政事務所）支援 11 人及兵

役局支援 1人；新興、前金及鹽埕區為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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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由法制局支援 7人、研考會支援 3人及新

聞局支援 2 人；鼓山區由教育局支援 12 人，

同時建議避免借調教師，以免影響教學。請上

開機關秉持市府一體、榮辱與共的精神，共同

為防疫努力。 

陳副市長補充意見： 

隨著疫情升溫，防疫團隊的量能及人力有限無法負

荷，謹提2點建議請衛生局評估可行性，說明如后： 

（一）鑑於高雄埃及斑蚊數量較白線斑蚊多約4至6

倍，且埃及斑蚊有生命周期較長、喜好於室內

棲息、敏感性高（易有中斷式吸血行為）等特

性，故傳病能力較強。特別是確診個案50歲以

上占50%，60歲以上占33%，因此目前應採室內

防治優先於室外防治之原則，同時著重撲滅病

媒成蚊。過去噴藥作業一致採取大區塊噴藥方

式，將產生重複噴藥、引發民怨及人力不足導

致效率低落等問題，因此應對症下藥，分別就

疫情熱區及郊區採取不同作法。例如針對人口

密集度高之市區（如三民、苓雅），分為7至8

個熱區，在確診個案鄰近少數家戶進行熱噴或

使用發煙罐，同時進行強制孳檢。如此一來即

可調派部分人力，協助非確診個案民眾的孳檢

需求，俾降低民怨。此外，零星病例數之郊區

（如原高雄縣之行政區），仍採取噴藥及澈底

進行孳檢。 

（二）為因應急速增加之個案，請衛生局積極與各大

醫療院所協調，促請其規劃登革熱病患治療專

區，預先準備適當病床數及加護病房安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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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另應建置完善的急診處理流程及轉介其他

醫院等程序，避免因個案數過多，造成部分醫

療院所無法負荷，俾讓確診病患可得到妥善的

照顧。 

期藉由上開前端防疫策略的調整，發揮人力最大效

用，再透過加強後端醫療系統，降低致死率，讓疫情

有效趨緩。 

許副市長補充意見： 

針對秘書長所提請各局處支援防疫人力乙節，請各相

關局處首長務必配合辦理。至陳副市長所提2項建議

事項，亦請衛生局儘速進行審慎評估。另有關加班費

及中央增援部分，請衛生局積極與中央聯繫溝通協

調。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首先感謝所有防疫團隊同仁

的努力，也感謝3位副市長、3位副秘書長及相

關參事技監等投入防疫工作。今年登革熱疫情

相當嚴峻，尤其當台南市疫情已獲得控制時，

本市疫情仍持續升溫，雖本市總病例數較去年

1萬5千例低，惟仍令本人擔憂，尤其近日氣溫

仍高達30度以上，增加防疫困難，讓本市登革

熱尚處高峰期。上週四（11月12日）行政院張

善政副院長會同防疫專家前來本府召開登革

熱專家諮詢會議，針對會中專家所提出的建議

事項，請本府防疫團隊以謙卑態度，虛心檢討

現行防治策略是否有調整或精進空間，並尋求

更多新的有效防治方法，同時汲取台南市防疫



 5

經驗，期能讓本市登革熱疫情早日獲得控制。 

（三）為避免疫情跨冬，在秘書長的協調下，已商請

民政局、財政局、教育局、海洋局、社會局、

勞工局、環保局、法制局、兵役局、地政局、

新聞局、研考會、主計處、人事處等局處共108

人暫時投入防疫工作，感謝各位同仁願意辛勞

付出。至各基層同仁加班費申請事宜，亦請秉

持簡便原則儘速核撥，倘有困難亦請尋求秘書

長或副秘書長溝通協調。 

（四）防治登革熱最有效的方法是澈底清除孳生源，

但倘僅靠公部門投藥消毒，成效有限，防疫工

作非常重要的一環是全民配合。由報告得知，

防疫團隊於三民、鳳山等疫情熱區視察時，所

清除的積水容器均超過8,000個以上，顯見民

眾對防疫警覺仍有不足。請防疫團隊務必加強

民眾衛教宣導之深度與強度，觸動全民意識，

讓各家戶、社區落實居家四周、地下室、屋前

屋後溝及住宅公共區域…等病媒蚊孳生源場

域之環境整頓工作，同時籲請民眾做好防蚊措

施，避免被叮咬，俾有效減少疫情發生。 

（五）再次感謝所有第一線的同仁及各位區長長期以

來的辛苦，特別是負責疫情熱區的同仁，請持

續努力不要洩氣，確實執行各項防疫工作，俾

讓疫情緩和。 

四、大社區公所陳區長報告： 

本所 103 年 4 月至 104 年 10 月工作報告。 

養工處吳處長補充報告： 

「闢建公兒五公園尚未開闢部分案」辦理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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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黃局長及水利局蔡局長補充報告： 

大社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區段徵收開發及落實

該區治水防治長期計畫辦理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大社區公所報告。在區公所團隊努力下，

歷年來積極辦理「大社三寶農特產觀光季活

動」，有效推廣在地農特產品；而已連續舉辦3

年的「大社戰鼓神農豐盛季采風活動」，參賽

隊伍逐年增加，成為另一項地方重要盛事；而

在社區關懷業務亦有優異表現，獲得本府社會

局考評為「優等」，對陳區長及全體同仁的辛

勞，特予肯定與感謝。 

（三）所提「闢建公兒五公園尚未開闢部分」之建議

事項，鑑於本案開闢經費龐大，請養工處納入

未來預算程序研議，惟短期內仍應先針對公園

尚未開闢之區域進行環境整頓，並定期巡視，

避免環境髒亂影響民眾休憩品質。 

（四）有關「建請辦理『大社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區段徵收開發，以利都市發展及落實本區

治水防洪長期計畫」乙案，其中區段徵收開發

部分，因涉及旗山斷層問題致影響作業時程，

請大社區公所向當地居民溝通說明，並請地政

局加速辦理；至治水防洪部分，亦請水利局每

年進行滾動式檢討，並視情形進行修正。 

（五）在各機關及區公所的努力下，已在大社區陸續

辦理「觀音山廁所及觀景平台興建」、「觀音山

步道整體景觀改善工程」、「大社區中里排水整



 7

體改善」、「大社國小通學道工程」、「工業區居

民健康照護計畫」、「公兒4公園開發及南側計

畫道路開闢」、「國道十號燕巢交流道延伸高46

線銜接186甲道路工程」、「污水下水道系統楠

梓污水區(蚵仔寮、大社、仁武及鳳山厝區域)

第一期實施計畫」…等各項建設，期為大社區

營造更優質之居住生活環境，請大社區公所加

強市政宣導，並持續會同本府相關機關，共同

為大社進步發展而加倍努力。 

五、財政局曾副局長報告： 

本市104年度歲入預算截至10月31日止執行情形報

告。 

許副市長補充意見： 

由報告得知本市104年度歲入執行數預計將較預算數

短少約33.8億元，差距金額龐大，尤其又受到全國經

濟景氣不佳影響，稅收（如地方稅及國稅）及資產處

理（如市有財產標售、平均地權基金盈餘收入）等各

項收入提升幅度有限。爰請各機關務必讓各項中央補

助款儘早核撥，亦請財政局持續努力提升歲入執行

率，並會同主計處在不影響年底前相關業務推動前提

下，研議控管歲出之方案。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財政局報告。本府對財政基本原則為「當

用則用，當省則省」，藉由有效控管財務，讓

每一分錢都用在刀口上，請各機關持續配合本

府政策，嚴守財政紀律，有效改善本市的財政

體質，方能讓市政建設及市民福祉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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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報告中所提到預估可能短收的項目，請財

政局會同相關機關共同努力改善。另時序已近

年終，為提升補助收入執行效率，請各機關依

原訂計畫加速執行，若已向中央請款者，請持

續追蹤中央撥款進度，務必使補助款於預定期

程內全數撥入。 

 

貳、討論事項 

第１案—農業局：修正「高雄市各類農業補助申請及核發辦

法」，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２案—都發局：為修正「高雄市五甲國民住宅社區停車場

使用管理規則」第一條，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３案—社會局：修正「高雄市低收入戶子女生活扶助辦法」

第四條及第九條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４案—環保局：有關「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獎金扣

減基準」第二點修正草案乙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５案—財政局：本市三民區灣愛段555地號等6筆(共6案)

市有非公用畸零地，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

理讓售，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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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案—工務局：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府105年度「高雄市

公共設施管線調查暨系統建置（監審）第

7期計畫」案及自籌配合款差額合計新台

幣1,154萬2,000元，擬以墊付方式辦理，

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７案—環保局：有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局辦理「高

雄市104年底渣再利用計畫」，擬先行墊付

新台幣325萬3,800元執行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理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８案－交通局：為交通部公路總局補助本府6,780萬4,575

元辦理104年度公路公共運輸提昇計畫

「市區汽車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移撥路

線)」、「大專院校公車進校園專案」墊付

款乙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理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原民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理「104年度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宅補助

業務第二期經費需求計畫」補助款計新台

幣253萬8,300元整，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

理乙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理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１０案—原民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理「天然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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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原住民住宅重建補助」補助款計新台

幣50萬元整，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理乙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理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叁、臨時動議 

一、橋頭區公所李區長報告： 

謹訂於 11 月 21 日（星期六）上午 10 時 30 分，假橋

頭區竹林公園舉辦「2015 花田喜事 花漾橋頭開幕

式」，今年「花現橋頭」賞花期間自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6 日，假日現場更有精彩馬術表演，敬邀各位首長

蒞臨觀賞。 

二、觀光局許局長報告： 

「2018 俄羅斯世界盃亞洲區資格賽第二輪（中華隊出

戰伊拉克）」，將於本（17）日晚間 7時，假高雄國家

體育場登場，謹提供「衝啊高雄-世界盃亞洲區資格

賽第二輪比賽手冊」專書乙本，尚請各位首長不吝指

教，並敬邀各位首長躍踴前往觀賞，為我國優秀選手

加油打氣。 

教育局范局長補充報告： 

上開賽事原售出票數約 7,000 張，經鼓勵各級學校及

家長會踴躍支持後，現約售出 1萬張，再次敬邀各位

首長前往觀賞。此外，特致贈各位首長及各區區長全

運會三連霸總統獎紀念獎座乙座，感謝所有局處及區

公所鼎力協助，讓 104 年全國運動會圓滿完成。 

主席裁示： 

本市國家體育場是台灣首座符合國際標準的體育場

館，通過國際田徑總會（IAAF）一級認證，並符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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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足球總會（FIFA）之規範要求，本項賽事在國家體

育場舉辦，絕對精彩可期，請教育局協助安排學生觀

賽，一同共襄盛舉。 

三、社會局葉副局長報告： 

謹訂於 11 月 29 日（星期日）下午 2時，假河西路愛

河河畔舉辦「泰幸福：幸福高雄故鄉．愛河水燈頌祝

福」活動，敬邀各位首長蒞臨指導。 

四、海洋局王局長報告： 

謹訂於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40 分，假高

雄展覽館南館（前鎮區成功二路 39 號），舉辦「2015

臺灣國際漁業展開幕典禮」，現場將有高雄優質水產

品推介會、高雄漁業文化展示及海味品嚐活動，敬邀

各位首長蒞臨指導。 

五、研考會劉主任委員報告： 

為推動政府資料開放與應用，謹訂於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假本府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3樓多功能視聽中心，

舉辦「資料開放(Open Data)應用教育訓練」，特別邀

請 TonyQ 及高雄市、台北市資料開放應用社群等多位

專家，引導各局處同仁應用及操作，藉以提升各方面

行政效率。本項教育訓練開放各局處 3個名額，並請

儘速於本週五前報名，以利安排課程相關事宜。 

主席裁示： 

請各機關踴躍報名參加，特別是資訊相關人員，俾增

進專業知能。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李秘書長在縣市合併後擔任第一任財政局長，協助本

府團隊開源節流、綜理財政，雖過程艱辛不可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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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努力撐起高雄這個家。渠個性溫和但意志堅定、

絕不妥協，督導能力十分優秀，過去曾任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局長、財政部政務次長等職，實務經驗相當豐

沛，升任秘書長後協助本府團隊處理大小市政問題，

是本府最重要的大管家，渠即將接任高雄銀行董事

長，我們雖然不捨，但也給予深深祝福，期許李秘書

長繼續在新的領域發揮所長，並持續協助本府，請各

位同仁給予熱烈的掌聲，表達最誠摯的謝意。新任秘

書長將由楊參事明州於 11 月 19 日接任，各位同仁對

於楊參事皆相當熟悉，感謝渠等始終不辭辛勞盡心盡

力為本府付出，也感謝所有同仁願意與市府團隊同甘

共苦，為高雄貢獻心力。 

二、本府依下水道法第二十六條規定徵收污水下水道使用

費，係為達永續經營之目的，並符合使用者付費精

神。惟自污水下水道使用費隨水費開徵以來，部分民

眾尚不瞭解徵收原由，亦有部分議員質疑徵收制度之

公平性，請吳副市長協助水利局針對議員所提問題，

做重點式、強有力的說明，避免使用過多專業術語，

讓議員可一目了然，並積極爭取議長及黨團支持，方

能順利推動政策。另過去為鼓勵本市民眾選擇火葬，

爰免收屍體火化費用，惟目前火葬普及率已達 95%，

為提升本市火化殯葬品質，故修正本市公立殯葬設施

收費標準並自本（104）年 9月 10 日公布施行後已開

始收取屍體火化費用，亦請民政局妥為宣導民眾週

知。此外，工務單位配合民意代表邀請進行各項會勘

的過程中，均應將反映事項陳報本府進行審慎瞭解評

估後再予以回復。 

三、依「高雄市議會市政質詢辦法」規定，市政總質詢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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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員質詢時間為 45 分鐘，其中包括答覆及補充質

詢，請陳副市長協助向議長溝通，讓本府同仁有較充

裕之答覆說明時間。 

四、上週三中油大林煉油廠發生工安事故，所幸無人傷

亡；然而水利局於上週四進行下水道設施維護工程

時，卻有一名維護工人不幸罹難，令人遺憾，請水利

局給予罹難者及其家屬更多關懷慰助。再次重申，沒

有任何事情比生命安全更重要，各機關委外辦理各項

工程或執行任何公務時，均應以最嚴謹的態度，加強

安全防護措施，以確保工作人員及市民之生命安全。 

五、上次專題演講台大陳良基副校長提及整個產業發展，

從過去 IC、PC 及網路，將再進化到「物聯網」，未來

幾年將是物聯網快速成長的年代，潛在極大的市場商

機。請經發局順應產業發展脈絡，針對本市現有產業

利基，進行更深入的瞭解，為產業發展政策預先布

局，並致力相關產業招商引資、產業轉型及人才培

育，期能為本市產業發展帶來新的契機。 

六、關於澄清湖棒球場本府先前曾有整體開發的構想，惟

於整合時因為市場等種種因素未能達到原來的想

像，但無論後續採整合開發或招商投資，皆應回歸球

場設備整修的基本面，請教育局（體育處）尋求專家

診斷，以符合國際職業棒球水準的棒球場為目標，針

對球場觀眾席、周邊設施等，提出完整修繕計畫，相

關預算本府願意支持。 

七、登革熱疫情仍然處於高峰期，防疫同仁日以繼夜進行

防疫工作，相關工作人員的加班費若有未領取的情

形，請相關局處儘速完成程序，補足防疫人員應領取

之加班費。另外需要中央挹注經費的相關事宜，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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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局處彙整資料後向中央提出申請，並請本市籍立

法委員協助溝通爭取。 

散 會：下午 3時 45 分。 


